团体标准《室内装配式装修工程技术标准》起草说明

一、前言

2016年9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1号）中，把装配式建筑作为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施工污染、提升劳动生产率、提升质量安全水平、发展绿色建筑的先进建造方式，同时该意见把“提高装配化装修水平”作为推进建筑全装修的主要内容，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工作要求，按照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的部署，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动能，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新型建筑工业化为载体，以实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培育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具有武汉特色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

为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引导企业进一步完善标准、强化管理，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为相关单位提供标准依据，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标准，以引领行业的部品供给侧标准化和接口标准化，对全面提升装配式内装修的性能品质和工程质量起到重要作用，推动装配式装修走向标准化、规范化，为规模化奠定基础。

二、编制背景

本标准由中建三局钢构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和能人居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市绿色建筑发展促进中心、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编制完成。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基于对该领域处于领先水平的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通过长期跟踪、测试，进行了科学总结，对室内装配式装修所涉及到的设计、生产供应、施工、验收、维护、智能建造应用等各方面进行了先进性、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

本标准总体遵循国家标准《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JGJ/T 491）的基本规定，结合武汉市地域特点及发展水平，参考其它省市地方标准，确立了以内装部品为主线的全生命周期技术体系，增加了智能建造应用等创新内容。

三、标准概述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设计；5.生产供应；6.施工；7.工程质量验收；8.使用维护；9.智能建造应用。本标准要求装配式装修应以全生命期管理、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实现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以及智能化应用，适用于新建、改扩建居住建筑室内装配式装修工程的设计、生产、施工、验收、使用维护、智能建造等技术应用环节。

目前，《室内装配式装修工程技术标准》标准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报请武汉建筑业协会予以挂网征求意见，下一步将根据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及专家审查意见做好本标准编制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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